
济财行〔2012〕1号

关于印发《济宁市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
公务用车定点加油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直各部门、单位，各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

为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加强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支出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制定了《济宁市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加油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

济宁市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

定点加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燃油费支出管理，节约公务用车燃油费开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济宁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编配备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包括市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市级事业单位。
第三条  市财政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公室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加油管理工作。

市政府采购中心按照职责具体办理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采购等工作。

第四条  市政府采购中心应依据加油站的设备运行状况、供油质量、供油价格、计量准确度、安全措施、服务质量、供油网点布局等综合条件，通过政府采购程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效益的原则确定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

第五条  市财政局、市政府采购中心与确定的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合同一年一签。

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供油期限为1年或2年，供油期限届满可续签政府采购合同或重新招标选定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

第六条  市政府采购中心应将确定的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及其所属加油站名称、供油价格下浮比率等信息在济宁公共资源交易网（www.jnggzyjy.gov.cn）和济宁市政府采购网（www.jnzfcg.gov.cn）予以公布。

第七条  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应通过公务卡向公务用车加油卡进行缴费，其燃油费应按照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的规定，通过公务卡统一结算。

本办法所称公务卡，是指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的信用卡。

本办法所称公务用车加油卡，是指由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提供，可供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在全国范围内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所属加油站使用的特制加油凭证。
第八条  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应按照下列程序办理公务用车加油卡：

（一）填制《济宁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加油卡申请表》（格式附后），报主管部门审核后，由主管部门集中统一报市财政局；
（二）市财政局相应的部门预算管理科室按照《济宁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编配备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确认，确认结果送市政府采购中心；

（三）市政府采购中心根据确认结果，按照车卡相符的原则，向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发放公务用车加油卡。
第九条  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驾驶员应凭公务用车加油卡到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所属加油站加油。公务用车加油卡信息必须与加油车辆信息相一致。
第十条  本办法施行后，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可继续在自备加油站加油，但一律不得再购买油票或油本。

第十一条  公务用车定点加油燃油费按照下列方式报销：

（一）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凭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公务卡POS机交易凭证、定点加油缴费清单等资料到市财政集中支付核算中心报账；
（二）未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凭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公务卡POS机交易凭证、定点加油缴费清单等资料报销；

（三）对车辆行驶到无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所属加油站的地方，但又必须加油产生的燃油费，其加油发票须经单位主管负责人审查签字后方可报销。

对不在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所属加油站加油和不使用公务卡向公务用车加油卡缴费发生的燃油费，原则上不应报销。

第十二条  定点加油供应商所属加油站供油价格必须执行本办法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合同优惠价格，其供油质量、计量准确度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十三条  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所属加油站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执行合同约定的供油价格； 

（二）供油质量、计量准确度等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三）以使用公务卡以外的方式收取燃油费；

（四）不按照实际加油量结算公务用车加油费用；

（五）给车卡不符的公务用车加油；

（六）用公务用车加油卡为非公务用车加油；

（七）出现外灌油情况；

（八）无正当理由拒绝为公务用车加油；

（九）违反合同约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市政府采购中心应利用电子化政府采购数据平台，收集、整理公务用车定点加油的有关信息资料，并定期将公务用车加油信息反馈到市财政局相应的部门预算管理科室和车辆所属单位及其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应加强内部公务用车加油监督管理，每个月通过济宁公共资源交易网或济宁市政府采购网查询本单位公务用车定点加油信息，分析单车耗油量、行驶里程等相关数据，检查本单位公务用车燃油费支出情况，并将支出情况定期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十六条  市财政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公室应会同市审计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公安消防支队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所属加油站的设备运行状况、供油质量、供油价格、计量准确度、安全措施、服务质量等进行检查、评估、考核。

第十七条  市财政局、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公室从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及其所属加油站聘请有关人员作为公务用车定点加油义务监督员，对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加油进行义务监督。  
第十八条  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财政局依据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规定对其予以处理，并扣减其燃油费预算指标：

（一）购买油票或油本的；

（二）到非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所属加油站加油的；

（三）不使用公务卡向公务用车加油卡缴费的；

（四）虚报燃油费的；

（五）依法应当予以处理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所属加油站有本办法第十三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市财政局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公室投诉、举报。市财政局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公室应及时进行调查，经调查，投诉、举报内容属实的，依照合同约定，对相关供应商按照下列方式予以处理：

（一）发现一次扣缴50%的履约保证金；

（二）发现两次，扣缴全部履约保证金，并取消定点加油服务供应商资格；

（三）被取消定点加油资格的供应商5年内不得参加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加油政府采购活动。

第二十条  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加油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4月20日起施行。市财政局原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加油管理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依照本办法执行。

济宁市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

公务用车加油卡申请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公章）
	

	车牌号码
	
	车辆品牌
	

	车辆型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排气量
	

	发票号
	
	购置时间
	

	已行驶里程
	
	账面原值
	

	发动机更换次数及时间
	

	定点加油公司
	□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

	市政府采购中心
	

	市财政局
	


	主题词：财政  定点加油△  管理  办法  通知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济宁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2年4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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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财政局


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公室















